附件

重点任务分工表

	序号
	重点任务
	主要内容
	承担部门

（首位为牵头部门，其他为主要配合部门）

	1
	信息基础设施提升工程
	加快宽带网络升级改造，加快建设第四代移动通信网，无线局域网覆盖全市主要公共区域，互联网出口带宽达到5000Gbps。
	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通信局、天津移动通信公司、天津联通公司、天津电信公司

	
	
	加快电信和广电业务双向进入，鼓励高清互动等融合性业务，高清互动用户达到200万户。 
	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委宣传部、市通信局、市文化广播影视局、天津广播电视台、天津联通公司

	2
	民生领域信息服务提升工程
	组织实施信息惠民工程，推进社区信息化和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，提升教育、医疗、养老、就业等领域的信息化水平。
	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农委、市教委、市人力社保局、市卫生局、市民政局

	
	
	鼓励支持公用和公共设施智能化改造、城市网格化管理和智能化居民小区建设。进一步提升信息服务惠民水平。
	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建设交通委、市市容园林委、市交通港口局

	3
	公共信息资源深度应用工程
	加快推进信息资源开发利用。鼓励支持电信、广电运营企业和互联网企业等参与公共服务云平台建设和运营。
	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通信局、天津移动通信公司、天津联通公司、天津电信公司、天津广播电视台

	序号
	重点任务
	主要内容
	承担部门

（首位为牵头部门，其他为主要配合部门）

	
	
	加快推进政务信息共享、企业通、农村信息服务等工程建设。信息服务覆盖500个社区和1万家企业。
	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农委、市中小企业局

	4
	两化深度融合推进工程
	加快建设滨海工业云平台。两化融合指数达到80，重点企业信息技术综合集成应用率达到70%。
	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国资委、市科委

	
	
	提升中小企业两化融合水平，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。中小企业信息技术应用率达50%。
	市中小企业局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

	5
	电子商务集成创新工程
	组织实施电子商务集成创新工程建设，深化大型企业集团电子商务应用，推动中小企业电子商务普及应用，推动移动商务和银行卡的应用。
	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国资委、市农委

	
	
	支持行业电子商务平台做大做强，加快电子商务产业聚集，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快速发展。 
	市商务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金融办

	6
	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壮大工程
	打造滨海高新区软件产业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，加快聚集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。
	滨海新区人民政府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

	
	
	重点发展基础软件、工业软件和应用软件，推进基于下一代互联网的关键芯片、软件、系统研发和产业化。
	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商务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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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7
	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工程
	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，加快发展工业控制计算机、服务器、传感器、北斗卫星导航定位、智能终端、网络和存储、智能手机和消费电子等产品。
	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滨海新区人民政府

	8
	数字文化产业培育工程
	加快推进图书馆、博物馆、电影院和文化馆等文化场所的数字化建设。
	市文化广播影视局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

	
	
	大力发展数字出版、移动多媒体、互动多媒体等新兴文化产业，促进动漫游戏、数字音视频、数字音乐等数字文化内容消费。培育3至5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龙头企业。
	市文化广播影视局、市出版局、滨海新区人民政府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天津广播电视台

	9
	信息消费体验示范工程
	大力培育新兴信息服务业态，丰富信息消费内容，提升完善公共服务行业网上服务水平和功能，建设10个信息消费体验中心。
	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滨海新区人民政府、天津移动通信公司、天津联通公司、天津电信公司、天津广播电视台

	
	
	拓展基于手机和各种智能终端的购物、旅游、支付等信息服务，布放1万台智能服务终端，打造5个信息消费示范区。
	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旅游局、城投集团、银联商务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

	10
	信息安全

保障工程
	提升信息安全保障能力，规范信息消费市场秩序，加强个人信息的保护，强化信息安全的测评认证，推进数字认证应用。
	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公安局


	序号
	重点任务
	主要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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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首位为牵头部门，其他为主要配合部门）

	
	
	鼓励企业开发技术先进、性能可靠的信息技术产品，支持建立第三方安全评估与监测机制。加强重点部门的信息安全管理，落实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。
	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滨海新区人民政府

	11
	保障措施
	市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形成协同推进机制，市经济和信息化委负责日常协调推进工作。
	市经济和信息化委

	
	
	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共建共享，逐步将信息基础设施纳入城乡建设和土地利用规划。 
	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规划局

	
	
	利用现有各专项资金，统筹安排资金支持信息消费产业发展。
	市财政局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科委、市商务委、市农委、市中小企业局

	
	
	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完善电信、互联网市场监管制度和技术手段，提升电信服务水平，拓展服务领域。
	市通信局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

	
	
	根据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，科学制定信息消费统计指标体系，建立健全信息消费统计分析机制。
	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市统计局


